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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2018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

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周政办字〔2018〕31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2018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周村区2018年土地矿产卫片

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为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土资源，进一步规范土地、矿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秩序，确保顺利完成2018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按照《淄博市2018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

（一）工作任务。全面查处整改国土资源违法问题，完善国土资源管理秩序；进一步落实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依法依规实施约谈问责，压实政府主体责任和部门协同责任；检验日常履职情况，推动执法监管方式向“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转变，逐步扭转“先违法、后整改”的倾向和做法；发挥“全面体检”和“年终考核”作用，促进“依法、规范、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维护国土资源管理秩序，提升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二）职责分工。区政府负责全区2018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根据工作需要采取警示约谈、公开通报、责任追究等措施，督促镇（街道）全面彻底整改国土资源违法违规问题；周村国土资源分局负责指导、督促各镇（街道）开展好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相关工作，组织业务培训、数据初审和实地验收，查处违法案件，督促违法违规问题依法查处整改到位。

各镇（街道）对本辖区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负总责，承担整改主体责任。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按照有关时间安排、政策界限和技术规范，依法依规查处土地和矿产资源违法案件，按照“六个该”的要求整改到位，对填报为拆除（复耕）、恢复土地原貌的地块必须逐宗拆除整改到位；对2017年度遥感监测图斑合法性判定以及卫片执法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时效性负直接责任。

二、工作重点和工作措施

（一）落实共同责任机制。各镇（街道）要严格按照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鲁办发〔2015〕35号文件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建立共同责任机制的意见》（淄办发〔2015〕41号）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必要的人员、车辆、装备，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制止、查处、整改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及早开展联合执法和专项行动，切实提高执法效率和监管成效。

（二）突出查处整改实效。继续坚持“消除违法状态第一标准”，凡国土资源部下发的2017年度卫片图斑涉及的违法用地、违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必须全部纳入查处整改范围，并通过卫片执法信息系统上报。对于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必须全部立案，结案率不低于95%，不达标准的不予通过验收。对违法用地，具备条件的要积极补办手续，无法补办手续以及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占用农用地的要依法依规拆除（复耕）到位，全面消除违法状态。对不能有效扭转混乱秩序、整改成效差的镇（街道），区政府将公开通报，警示约谈责任人员，直至整改到位。

（三）大力强化督导督查。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应根据卫片执法工作总体进度，对各镇（街道）特别是违法形势严峻、问题突出镇（街道）的组织落实、违法整改、案件查处等情况进行督导。与全域土地例行督察工作密切融合，对全域土地例行督察发现的2017年度土地违法问题，必须全部纳入查处整改范围，并通过卫片执法信息系统上报。镇（街道）都要将卫片执法纳入政府督查范围，围绕“问题清单”，聚焦整改进度，定期调度通报。
（四）严格实施约谈问责。对符合下列条件的镇（街道）实施警示约谈：违法占用耕地面积较大、比例较高的；辖区内重大、典型违法用地用矿行为较多的；工作组织拖沓迟缓，特别是整改违法行为不积极、不主动，成效不明显的；日常监管不力，国土资源管理秩序混乱，出现大面积、区域性违法态势的；以各种方式弄虚作假的。对经警示约谈、集中整改后，仍符合淄办发〔2015〕41号规定的责任追究情形的，坚决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五）推动监管方式转变。逐步强化卫片执法结果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使用、评先树优等事项挂钩联动的办法和措施，加强对各镇（街道）贯彻落实国土资源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和各相关部门、单位共同责任落实情况督查考核，考核结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督促落实淄办发〔2015〕41号文件规定，推动国土资源管理利用方式由“一家管、大家用”向“大家管、大家用”转变，促进监管方式由事后查处向“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转变。

三、工作对象、工作方式和技术要求

（一）工作对象。国土资源部下发的2017年度土地、矿产卫片图斑。

（二）工作方式。土地卫片执法与2017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土地督察密切衔接，协同推进，相互支撑。矿产卫片执法工作方式同往年不变。

（三）技术要求。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2017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8〕8号）规定执行。

四、时间安排

（一）部署开展。2018年3月8日前，各镇（街道）按照统一部署，制发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工作。

（二）数据初报。3月14日前，各镇（街道）完成土地卫片执法数据初报工作。4月9日前，各镇（街道）完成矿产卫片执法数据初报工作。在此期间，周村国土资源分局根据初报情况，对整改推进迟缓、问题较多的地区进行重点督导。

（三）查处整改。5月10日前，各镇（街道）按照要求全面完成对2017年度违法违规用地、违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的查处整改工作，并总结上报情况。

（四）总结验收。5月10日前，区政府完成自查验收，市级验收评估，全面做好迎接省级检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各镇（街道）在开展本次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中的经验做法、重大问题和情况动态，以月报和专报的形式及时报周村国土资源分局。

联系电话：0533-6413455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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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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